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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浩博达（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因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将其持有的控股子公司青岛华浩欧森空间大数据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浩欧森”）10%股权（实缴部分为0,未实缴部分为10%）

以0 元价格转让给刘文超。 

华浩科技对华浩欧森的认缴出资为1020 万元，持有51%的股权，实缴出资为

0 万元。经双方协商认可，刘文超以实物或货币资产方式受让其10%的股权。（其

中已实缴部分0%的股权，刘文超以价值0元的实物或货币支付给华浩科技，另外

未实缴部分10%的股权，本次转让完成后由刘文超完成实缴出资义务）。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公众公司及其

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挂牌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50%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挂牌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挂牌公

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30%以

上。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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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 

权的，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 

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股权导致 

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净资产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 

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额为准。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 

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成交金额为准；出售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 

净额均以该股权的账面价值为准。 

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丧失华浩欧森控股权，截至2022年12月31日，华浩欧森

资产总额为523,918.44元，资产净额492,028.44元，2021年末公司经审计合并报

表总资产为23,838,589.75元，净资产为2,345,852.87元，据此计算本次出售资

产最近一期总资产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2.20%，占净资产的

20.97%，故本次出售资产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3 年1 月1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对《补充确认出售

其所持青岛华浩欧森空间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10%股权的议案》进行审议，本议

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5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五）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六）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

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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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 自然人 

姓名：刘文超 

住所：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 43号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青岛华浩欧森空间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10%股权 

2、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股权类资产 □其他   

3、交易标的所在地：山东青岛 

4、交易标的其他情况 

无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此次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

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出售股权导致挂牌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本次出售股权后，华浩欧森作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将不再合并报表。 

 

四、定价情况 

（一）交易标的财务信息及审计评估情况 

截至2022 年12 月31 日，华浩欧森资产总额为523,918.44元，资产净额

492,028.44元，实收资本为0元。 

 

（二）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通过双方协商进行定价。经双方同意并确认，华浩科技未实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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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股权，以0元的价格转让给刘文超，本次转让完成后由刘文超完成实缴出资

义务。 

 

（三）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交易是通过公司长远发展角度考虑，经过双方充分沟通，根据公司的经

营及资产情况等因素综合协商后谨慎做出的定价。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因经营发展需要，华浩科技将其持有的控股子公司华浩欧森10%股权（其中

已实缴部分为0%，未实缴部分为10%）以0元价格转让给刘文超。华浩科技对华浩

欧森的认缴出资为1050万元，持有51%的股权，实缴出资为0万元。经双方协商认

可，刘文超以实物或货币资产方式受让其10%的股权。（其中已实缴部分0%的股

权，刘文超以0元的实物或货币支付给华浩科技，另外未实缴部分10%的股权，本

次转让完成后由刘文超完成实缴出资义务）。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无 

 

六、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交易是为了完成减少公司重资产的投资，转型轻资产运营的目的，符合

公司的战略规划和长远发展。 

 

（二）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本次交易是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及公司战略调整和经营发展需要，不存在

交易风险情况。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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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不利影响。 

 

七、备查文件目录 

《华浩博达（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华浩博达（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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